


江新环罚〔2025〕51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湛江开发区荣建劳务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812MACG1EHR62
经营场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大道中128号湛江万达广场14号楼二层01号商铺
涉案地址：江门市新会区国道G240线新会会城至牛湾段改建工程项目新会大道中18号路段
经营者：陈漫丹

湛江开发区荣建劳务经营部环境违法一案，我局经过调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9月，我局执法人员对江门市新会区国道G240线新会会城至牛湾段改建工程项目新会大道中18号路段进行的现场检查和调查发现：
该施工项目现场有1台挖掘机（机型：PC200-7）和1台旋挖钻机（型号：SR280R）正在运行，运行过程中存在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
经调查核实，你单位存在在江门市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内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签名确认的《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记录》《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你单位提交的《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整改报告》《电子发票》（发票号码：25447000001305273030、25447000001313021443）《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编号：JXZL-001）《检验报告》（报告编号：WT1896052820、WT0251437019）和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拍摄的照片等证据为证。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
我局于2025年11月6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你单位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
以上事实，有我局2025年10月31日《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江新环罚听告〔2025〕51号）及2025年11月6日送达回执为证。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两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工整治。
依据上述的有关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处罚款人民币2万元（大写：贰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单位应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法规股开具《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并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收款银行、账户名称、账号详见《新会区非税收入转账须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地址：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镇东门路11号；联系电话：0750-6109081）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地址：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江门市蓬江区西园里中三号之一江门市人民政府西侧门）。也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bookmark: _GoBack]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等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1日 

抄送：会城经济发展办公室。
                                                                                     
— 2 —

— 3 —

